
合同书

甲方：、信阳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信膨市新一大街1号
联系人：童 刚

电 话：0376-6805586

乙方：信阳犯家赚医疗器械有
限松司

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向阳一路

联系人：张勇

电 话：13849735825

甲方于2026年6月1日对信阳市妇幼保健院信阳市儿童医院

传染病区建设项目配套医疗设备购置(第一批)项目(招标编号：

信财公开招标-2026-38)进行招标，经过评审，并报院长办公会

批准，确定乙方为本项目包1的中标单位。根据招投标文件内容，

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达成以下条款：
一、甲方向乙方订购以下产品

I 产品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亲子活动教具 上海睿胤 / 1 95572.00 95572.00

儿童认知眼动训 JZ-RZ-20
杭州极智 1 265000.00 265000.00

练与评估软件 USC

康复教具 山东番茄 1 1 17500.00 17500.00

睡眠检测仪 杭州神踪 PSM-R 1 19900.00 19900.00

总价：397972.00 大写：叁拾玖万柒仟玖佰柒拾贰元

(以上价格为设备交钥匙价格，包括设备价、包装运输、保



险、备品备件价、专用工具价、设备安装调试、设备调试检验费
报关费、人员培训费、技术服务费、设备验收及其他设备正式验
收交付前的伴随发生费用)配置清单见附件，乙方保证按照上述
配置向甲方提供原装、全新的设备。

二、交货方式
合同签订满足进场条件后30日历天内，乙方须将货物保质保

量运到甲方指定地点并调试安装完毕。

验收

1.验收时因包装不善引起的货物损失，由乙方承担。

2.验收标准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及符合乙

方投标文件投标产品技术性能及配置偏离表所有内容，验收时由

甲乙双方签字确认。

3.乙方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对已完成工程造成损坏的费用由

乙方全部承担。

四、付款方式

1.交货验收通过后，甲方在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总货款

的90即人民币￥358174.8元，大写：叁拾伍万捌仟壹佰柒拾

肆元捌角；

2.合同总价的10即人民币￥39797.2元，大写：叁万玖任

柒佰玖拾柒元贰角，待信阳市儿童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最终审

计结束后付清，如合同价款与最终审计金额不符，以最终审计金



额为准。

3.甲方通过银行划账方式支付款项乙方收款账号资料如

下：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服公司信阳濒河支行

五、质保规定

质保期：我公司承诺合同签订满足进场条件后30日历天内完

成安装调试，设备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原厂保修期5年，免费及时

提供备用机、备用件。保修期满前1个月内我公司负责一次免费

全面检查；若在使用的前3个月内，出现非人为操作失误的重大

故障，予以免费换货。

1.质保期内所有维修配件及人工均免费，工程师每年不限次

数提供免费上门维修、更换配件服务；质量标准：符合国家、行

业质量合格标准。

2.质保期内每年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季度保养、半年保养、

年度保养和年度校准，并提供年度校准报告。
3.质保期内，提供定期巡检服务，每3个月进行现场巡检，

询问、了解设备运行状况，根据现场情况针对性维护保养；确保

设备正常运行。
4.提供7*24小时在线电话技术咨询服务13837605717,电话

接听时间30分钟之内，故障响应时间2小时内，24小时到达地方，

开户名：信阳市亿家康医疗饕械有限公司

账 号：4100 15514160 50202322



普通故障48小时内解决，复杂故障72小时内不能解决的提供备用
机。

5.质保期内，每年免费进行设备维护保养，提供7*24小时维
修服务；负责设备安装、调试，设备所需费用均由我公司承担。
6.质量保证期内，我公司负责处理解决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

全问题并承担二坊费用，所有非故意性损坏以及正常使用范围内
造成的损坏均要免费维修，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

范围内一我公司也积极帮助采购人修理，并提供优惠价格的配件

和服务。

7.安装工程师对本招标文件中提出的性能指标逐项演示给

用户。

8.安装、调试过程中，安装工程师有义务对用户讲解仪器的

操作及注意事项，对用户提出的问题，安装工程师认真给予正确

完整的回答。

9.免费提供仪器操作及维护培训，培训课程有基础理论、使

用操作、日常维护、应用方法等内容。

10.维修过程中所需零配件，我公司在接到通知后7天内送达

采购单位。
11.质保期内，投标货物的售后服务由我公司直接负责，售

后工作由我公司和设备原生产商直接协调，提供软件免费升级。

12.我公司提供设备使用说明书和维修指导说明书。



六、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争
执，由供需双方直接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起诉，合同载明地址为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七、其他

1.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双方代表签字并
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2.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及附件，补充协议、

合同附件均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招投标文件、合同附件与合同条款有冲突时，以合同条款为

准，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冲突时，以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为准。甲

方本项目招标文件和乙方本项目投标文件，作为合同的有效补充

文件。

甲方信阳市妇幼保健院

代表人国家税务局�4110720000
年 月 日

乙 方：信阳市亿家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勇
年 月日


